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 

上 訴 人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 

訴訟代理人   ○○○律師 

被上訴人    三大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18日 101 年度民商訴字第 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102 年

9 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被上訴人三大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應停止使用「關固力」圖樣於「營養補充品」商

品，並應停止銷售使用「關固力」圖樣之「營養補充品」商品。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

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三大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負

擔百分之五十二，餘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萬元為被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上訴人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上訴聲明第 2 項有關停止一定行為之請求對象原為「被上訴人」（本院卷第

19 頁），上訴人嗣縮減為「被上訴人三大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

公司）」，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卷第 133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依民事訴訟

法第 446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自應允許。 

(二)上訴聲明第 3 項原請求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第 19至 20頁），上訴人嗣減縮自被上訴人○○○收受民國 101 年

10 月 22 日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翌日起算，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

卷第 133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依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自

應允許。 

(三)上訴聲明第 4 項原對上訴聲明第 2 、3 項聲請假執行（本院卷第 20 頁），

上訴人嗣減縮僅對上訴聲明第 3 項聲請假執行，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卷第

133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依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亦應允

許。 

二、兩造之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其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註冊取得第

01407414號「關立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然上訴人於 101 年 3 月間在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藥局內發現品名為「關固力」之關節保健產品，由訴外人

仁友公司為臺灣總代理，被上訴人公司為臺灣總經銷，又「關固力」3 字先

前未曾向智慧財產局註冊登記商標，而與系爭商標近似並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侵害上訴人之系爭商標權。爰依（99年 8 月 25日修正公布）商標法

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61 條第 1 及 2 項、第 63 條第 1 項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停止一定行為，且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求為命 1.被上訴人等應停止使用並停止銷售「關固力」名稱之產品於營養補

充品類商品，2.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00,000 元暨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並陳明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商標識別性低，且被上訴人使用對外表彰之標識係「關

固力 BUK-2 」，為整體不可分割標識，非僅上訴人起訴所稱「關固力」3 字，

又系爭商標與「關固力 BUK-2 」未構成近似，不致使消費者混淆誤認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

公司應停止使用並停止銷售「關固力」名稱之產品於營養補充品類商品。3.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 1,500,000 元，及自被上訴人○○○收受 101 年

10月 22日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

利息。4.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就上訴聲明第 3 項對被上訴人宣告假執行。

（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林于正停止一定行為，及請求被上訴人

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被上訴人○○○收受 101 年 10 月 22

日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之日《即同年月 22 日，本院卷第 201 頁》

止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因上訴聲明之減縮而告確定）。並主張： 

1.被上訴人公司於同一「營養補充品」商品，使用「關固力」、「BUK-2 」名

稱，已近似於系爭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1)被上訴人之「關固力」為其商標之主要部分，則依智慧財產局 102 年 1 月

4 日函，系爭商標與「關立固」應構成近似之商標，而上訴人之「關立固」

不論是兩造或其他同業，沒有任何一種商品直接使用此三個字作為「必須

或自然會選擇用以說明商品或服務特徵的標識」，消費者也絕不可能將之

誤認為商品或服務之說明，智慧財產局卻以「隱含譬喻其商品具有『使關

節即刻穩固』或『使關節站立穩固』效用之意」為由，認為識別力不高並

能加以區辨，而無混淆誤認之虞，似以商標識別性之強弱為判斷審查的唯

一因素。 

(2)被上訴人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關固力 BUK-2 」商標顯非善意。又系

爭商標經上訴人廣泛使用及銷售，識別性強，相關消費者對上訴人商標熟

悉之程度遠超過被上訴人，應受較大範圍之保護。 



2.被上訴人之行為已侵害上訴人之系爭商標，上訴人得依 99 年 8 月 25 日

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61條第 1 項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停止使用

及銷售「關固力」產品，並依同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第 63 條第 1 項

第 3 款、公司法第 23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1,500,000 

元。 

(四)被上訴人答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辯稱： 

1.被上訴人公司於同一「營養補充品」商品，使用「關固力」、「BUK-2 」名

稱，並未近似於系爭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1)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5 類之營養補充品，並實際使用於關節保健食品

上，乃屬描述性商標，意在描述「關節立刻保固」之意，並無識別性；系

爭商標縱非屬描述性商標，亦屬表述其商品具有「關節立刻穩固」之「暗

示性商標」，識別性顯屬弱勢。被上訴人之「關固力 BUK-2 」商標識別性

反高，堪認系爭兩商標並無引起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另有智慧財產局

102 年 1 月 4 日函可證。 

(2)被上訴人對外使用表徵之商標係「關固力 BUK-2 」，無論是外觀、觀念

及讀音，均與系爭商標有異，自未相同或近似。又「關立固」與「關固力

BUK-2 」商品，雖均使用於「關節營養補充食品」，然其中之主要成份、

來源產地等，均顯不同。另被上訴人申請「關固力 BUK-2」洵屬善意，且

就「關立固」與「關固力 BUK-2 」商品實際使用情形，有明顯不同之處，

足使消費者明顯區辨，而不會混淆誤認。 

2.被上訴人並無侵權之行為，且上訴人未舉證其受有何種實際上之損害，是

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公司停止使用及銷售「關固力」之產品於營養補充品

類商品，並無理由。 

3.被上訴人使用「關固力 BUK-2 」時，並無任何惡意，且是源於「衛固力

BUK-2 」而來，事先亦不知悉「關立固」之存在，絕無任何攀附之惡意。

上訴人亦未實質舉證所受之損害程度，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連帶賠償 150 

萬元顯屬過高，應依據修正前商標法第 63條第 2 項規定酌減賠償數額。 

三、經查下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本院卷第 134 頁之準備

程序筆錄）： 

(一)上訴人以「關立固」商標申請註冊，經智慧財產局核准列為註冊第 01407414

號商標（即系爭商標，如附圖 1 所示。原審卷第 1 冊第 10、166 頁）。 

(二)上訴人於 101 年 4 月 3 日寄發請被上訴人停止使用及販賣「關固力」商標

之商品的律師函，被上訴人於同年月 5 日收受（原審卷第 1 冊第 15 至 17

頁），並於同年月 11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關固力 BUK-2 」商標註冊（申請

案號 000000000 號），並於同年 10月 29日獲准註冊（如附圖 2 所示。原審

卷第 1 冊第 221 頁），上訴人於 102 年 1 月 2 日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異議，

現正審查中。 



(三)上訴人銷售之「關立固」產品（原審卷第 1 冊第 11 至 12 頁）與被上訴人

銷售之「關固力」產品（每盒單價 1,600 元，原審卷第 1 冊第 13至 14、20

頁）同屬修正前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5 類「營養補充品」商品。 

四、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本院卷第 134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 

(一)被上訴人公司於同一「營養補充品」商品，使用「關固力」、「BUK-2 」名稱，

是否近似於系爭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二)上訴人得否依修正前商標法第 61條第 1 項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停

止使用及銷售「關固力」產品？ 

(三)上訴人得否依修正前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

公司法第 23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1,500,000 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除修正前商標法第 30 條另有規定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

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應得商標權人

之同意，同法第 29條第 2 項第 3 款定有明文。又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

同法第 29條第 2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同法第 61條第 2 項

亦有明文。又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係指行為人之商標有

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而言。易

言之，係指行為人之商標與註冊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

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

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

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行為人之商標與

註冊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

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4.註冊商權人

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

程度；7.行為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

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被上訴人公司於同一「營養補充品」商品，使用「關固力」圖樣，近似於系

爭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1.上訴人係主張被上訴人所製造、販售之「關固力」產品（如附圖 3 所示，

置於外放證物箱），與系爭商標近似，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而有侵害

系爭商標權之情事等語，是本件所應審酌者乃被上訴人公司於「營養補充

品」之同一商品，使用「關固力」、「BUK-2 」名稱，是否近似於系爭商標，

而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因此，所應比對判斷者乃「上訴人之系

爭商標」與「被上訴人公司於『關固力』產品所使用之商標」是否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至上訴人之「關立固 Flex Now」產品（置於外放

證物箱）、及被上訴人公司獲准註冊之「關固力 BUK-2 」（如附圖 2 所示）

均非本件判斷系爭商標權是否遭侵害之對象，至多僅為判斷混淆誤認因素

之一。故原審逕就「兩造之商標」判斷其是否近似、有無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見原判決第 12至 19頁第五(一)項、第六項第 1 至 2 行），

其比對基礎自屬有誤，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公司所使用之「關固力」圖樣，與系爭商標圖樣近似程度高： 

(1)系爭商標圖樣（如附圖 1 所示）係由中文單純印刷字體「關立固」3 字

由左至右排列，且以國人通常使用之習慣，「關」字有「關節」之意，「立」

字有「站立」之意，「固」字有「強固」、「穩固」之意，以「關立固」使

用於「營養補充品」，隱含譬喻其商品具有使「關節站立穩固」之意，而

屬暗示性商標，並非被上訴人所稱之「描述性商標」。加以經智慧財產局

核准註冊之商標中，以「關」、「固」結合「立」字或其他文字作為商標圖

樣或圖樣一部分，指定使用於「營養補充品」商品之商標多有所在，例如

註冊第 1133493 號「關固解」、第 1201366 號「關健固樂」、第 1257972 號

「關固節寧」、第 1274178 號「固關鍵」、第 1297038 號「固關能」、第

1305453 號「固關達人」、第 1501351 號「關健固立飲」等（原審卷第 2 冊

第 137 頁反面至 141 頁之智慧財產局函第 2 頁第三項第 10 行至第 3 頁

第 2 行、布林檢索結果註記詳表），是系爭商標圖樣文字「關立固」之識

別性弱。 

(2)被上訴人公司製造、銷售之「關固力」產品，其包裝正面右方近中央處

標示有較大字體之「關固力」字樣，於其右上方則為較小字體「BUK-2 （平

方）」文字（如附圖 3 所示），乃註冊商標之標誌，足以使「營養補充品」

之相關消費者認識「關固力」為表彰商品之標識。至「BUK-2 （平方）」，

據被上訴人所述，意指第二代之「第 2 型膠原蛋白」（原審卷第 2 冊第

11頁），以其與「關固力」標示之相對位置、字型大小，佐以我國國人以

中文使用為主，「BUK 」亦非有一般人常用之英文字，難認「BUK-2 （平

方）」與「關固力」組合成一商標整體圖樣，「關固力」產品之整體外觀予

相關消費者之寓目印象應以「關固力」為其主要識別商品來源之部分。 

(3)被上訴人公司之「關固力」圖樣與系爭商標圖樣「關立固」相較，就外

觀而言，皆為三中文印刷字體由左至右排列，並以「關」字起首，且均有

「固」字；就讀音而言，「關」、「固」皆同，且「力」與「立」相同；就

觀念而言，「關」字有「關節」之意，「固」字有「強固」、「穩固」之意，

「力」字有「力氣、力量」之意，以「關固力」使用於「營養補充品」，

隱含譬喻其商品具有使「關節穩固有力量」之意。因此，「關固力」圖樣

之識別性亦弱，且近似於系爭商標圖樣，其近似程度極高。 

3.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之「關立固」產品（180 粒裝）在藥局之銷售單價為

2,380 元或 2,300 元（原審卷第 2 冊第 13 頁），並提出照片為證（原審

卷第 2 冊第 41 頁之被證 4 ），上訴人就此並未爭執；而被上訴人公司之

「關固力」產品包裝盒記載建議售價為 2,500 元，上訴人先前購得「關

固力」產品之單價為 1,600 元（原審卷第 1 冊第 20 頁），是兩造產品之

價格在 2,000 元上下。且兩造產品皆有經由藥局通路銷售，此為被上訴



人所陳（原審卷第 2 冊第 15至 16頁），亦即營養補充品之相關消費者極

有可能於藥局購得「關立固」產品、及「關固力」產品，且此二產品同為

與強固關節相關之營養補充品，則以高度近似之「關固力」圖樣使用於「關

固力」產品，易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其與「關立固」之產品來自相同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至被上訴人所指藥局並非同時販售兩造產品云云，

並提出調查所得之照片為證（原審卷第 2 冊第 15 至 16、42 至 78 頁），

然「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僅為判斷二商標是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的因素之一，況被上訴人所採取之調查方法與取樣當影響其調查結果

的信度及效度，被上訴人就此僅提上開照片，而未提出客觀上可信之佐證

資料，自無法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 

4.上訴人所提 Yahoo 奇摩網站之搜尋頁面（本院卷第 171 頁），於關鍵字檢

索欄輸入「關固力」時，預設之相關語詞會出現「關固力膠囊」、「關固力

flexnow 」（其中 flexnow 為上訴人之產品英文名稱）、「關固力天義」（其

中天義為上訴人之公司名稱特許部分）等，堪認確有可能致相關消費者對

於「關立固」產品與「關固力」產品產生混淆誤認之情。 

5.衡酌系爭商標圖樣之識別性雖弱，惟被上訴人公司之「關固力」產品與系

爭商標指定使用之「營養補充品」商品同一，且「關固力」產品所使用之

圖樣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關固力」為其表彰商品之標識，該「關固力」

圖樣本身識別性弱，並與系爭商標圖樣高度近似，足使相關消費者於購買

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系爭商標與「關固力」產品時，難

以區辨「關固力」產品與系爭商標之產品是否為不同來源，因而產生混淆

誤認之情事。因此，綜合上開相關因素，足可認定客觀上「關固力」有使

營養補充品之相關消費者誤認「關固力」產品與系爭商標之商品為同一來

源之系列商品，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

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6.綜上，被上訴人公司確係未經上訴人之同意，於營養補充品之同一商品，

使用高度近似於系爭商標之「關固力」圖樣，依修正前商標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61條第 2 項規定，構成商標權之侵害。 

(三)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公司停止一定行為： 

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排除其侵害，修正前第 61條第 1 項

中段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公司之「關固力」產品現仍在銷售中，此為被上

訴人所自陳（本院卷第 134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是其侵害商標權之狀態已

現實發生，且繼續存在。揆諸前揭規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公司停止一定

行為，於法有據。惟上訴人此部分係請求被上訴人公司應停止使用並停止銷

售「關固力」名稱之產品於營養補充品類商品，其文義未明，本院認以命被

上訴人公司停止使用「關固力」圖樣於「營養補充品」商品，並應停止銷售

上開商品為適當。 

(四)上訴人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 



1.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得就查獲侵害商標權

商品之零售單價 500 倍至 1500 之金額計算其損害，修正前商標法第 61

條第 1 項前段、第 63條第 1 項第 3 款定有明文。 

2.次按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 500 

倍至 1,500 倍之金額，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修正前

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文、第 2 項有明文規定。而侵權行為賠

償損害之請求權，乃在填補被害人之實際損害，而非更予以利益，故損害

賠償以受有實際損害為成立要件。同法第 63 條規定商標權受侵害之請求

損害賠償，係侵權行為賠償損害請求權之一種，自有適用損害填補法則。

商標權人固得選擇以查獲仿冒商品總價定賠償金額，然法院可審酌其賠償

金額是否與被害人之實際損害相當，倘顯不相當，應予以酌減，始與侵權

行為賠償損害請求權，在於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之立法目的相符（最高法

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1552 號民事判決參照）。而判斷侵害商標權之損害賠

償範圍，應以加害人之侵害情節及權利人所受損害為主，是以有關加害人

之經營規模、仿冒商標商品之數量、侵害行為之期間、仿冒商標之相同或

近似程度，及註冊商標商品真品之性質與特色、在市場上流通情形、加害

人所可能對商標權人所創造並維護之商標權所生之損害範圍及程度等均

為審酌之因素。 

3.依被上訴人所述，其於 99年 2 月間與香港商開發骨關節產品，將之命名

為「衛固力」，嗣於 100 年間為標榜成分更佳，且於臺灣地區製造、銷售，

而改名為「關固力」（原審卷第 2 冊第 11頁）。觀諸「衛固力」產品（原

審卷第 2冊第 28頁），其包裝正面右方近中央處標示有較大字體之「關固

力」字樣，於其右上方則為較小字體「BUK-2 」文字，以其所在位置及字

型大小，亦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衛固力」為商標。而「關固力」產品包

裝正面右方近中央處標示有較大字體之「關固力」字樣（如附圖 3 所示），

因係註冊商標之標誌，足見被上訴人公司主觀上欲使「營養補充品」之相

關消費者認識「關固力」為表彰商品之標識，相較於先前「衛固力」產品

並無註冊商標標誌，更可見被上訴人公司確有意將「關固力」產品作為商

標使用。以被上訴人公司至少自 99年 2 月間起開始經營製造、銷售骨關

節產品，及於 100 年間改推出「關固力」產品時即標示「關固力」，強調

其商標使用，且被上訴人公司當時既擬於臺灣地區製造、銷售「關固力」

產品，即應對此類營養補充品市場有所研究，參以商標註冊之公示性及公

告性，堪認被上訴人公司應注意、能注意卻未注意系爭商標之存在，難辭

其過失之責。此外，上訴人於 101 年 4 月 3 日寄發請被上訴人停止使用

及販賣「關固力」商標之商品的律師函，被上訴人於同年月 5 日收受，

並於同年月 11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關固力 BUK-2 」商標註冊（如附圖

2 所示），現仍繼續銷售「關固力」產品，已於前述，是被上訴人公司至

少自收受該律師函之日起即明知系爭商標，且其所使用之「關固力」與系



爭商標有近似之情事，卻仍繼續銷售「關固力」產品，難認無侵權之故意。

雖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月 11日所申請之「關固力 BUK-2 」商標嗣經獲准

註冊，惟「關固力」產品所為商標標示者乃「關固力」圖樣及，而非「關

固力 BUK-2 」圖樣，已於前述，縱使關於「維權使用」之判斷，或可認

其客觀上不失其同一性，但本件乃侵權之民事訴訟，在「侵權使用」之判

斷上，應認被上訴人公司於「關固力」產品所使用之商標圖樣乃「關固力」，

故「關固力 BUK-2 」商標獲准註冊乙情，無礙於被上訴人公司主觀侵權

意思之認定。 

4.查被上訴人之「關固力」產品，每盒單價 1,600 元，此有收據、發票在

卷可稽（原審卷第 1 冊第 20頁）。又被上訴人○○○於原審時自承：「第

一批製造 750 盒，時間是 100 年 10月份，第二批製造時間是 101 年 2 、

3 月份，也不會超過 750 盒」等語（原審卷第 2 冊第 135 頁），原審曾

命被上訴人提出「關固力」產品製造數量之相關證據資料（原審卷第 2 冊

第 136 頁），惟被上訴人迄今均未提出，僅辯稱：被上訴人係於 100 年末

始銷售「關固力 BUK-2 」商品，總製造盒數實未逾 1,500 盒，流入市場

時間及數量均屬有限，根本不足對上訴人造成侵害云云（本院卷第 126 至

127 頁）。然「關固力」產品既為被上訴人公司所製造、銷售，即有擅自

使用「關固力」而近似於系爭商標之情形，業已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且上

訴人係主張依修正前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之法定損害賠償，

以此推算上訴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範圍，於法有據。 

5.爰審酌被上訴人公司係於「營養補充品」之同一商品上使用高度近似之「關

固力」圖樣，致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兩造商品之虞，而影響市場之交易

秩序，且被上訴人公司先前使用「關固力」已有過失，至遲自 101 年 4 月

5 日收受上訴人之律師函之日起即有侵權之故意，以及被上訴人公司製造

之「關固力」產品近 1,500 盒，且其資本總額為 5,000,000 元，上訴人

之實收資本額為 40,000,000 元（本院卷第 23、25 頁之公司登記資料），

加以骨關節之營養補充品事涉消費者之健康，仿冒商標之「關固力」產品

亦對消費者權益有所影響等一切情狀，以「關固力」產品單價 1,000 倍

即 1,600,000 元計算（$1,600X1000=$1,600,000）為適當，並無依修正

前商標法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酌減之必要。故上訴人請求賠償 1,500,000 

元即屬有據。 

6.復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 23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查被

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負責人，而被上訴人公司所製造、銷售之

「關固力」產品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商標權，被上訴人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公司停止使用「關固力」圖樣於「營養補充

品」商品，並應停止銷售使用「關固力」圖樣之「營養補充品」商品，且請



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1,500,000 元，及自被上訴人○○○收受 101 年 10月

22日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書狀繕本翌日（即同年月 23日，本院卷第 201 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除判

決確定部分（如前第二(三)項所述）外，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2 、3 項所示，並依兩造

之聲請，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七、至智慧財產局函覆原審有關被上訴人公司申請「關固力 BUK-2 」商標註冊

時是否善意、有無刻意隱瞞申請意圖、以及與系爭商標有無致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等（原審卷第 2 冊第 137 至 138 頁），因本件爭點乃被上訴人公司於

同一「營養補充品」商品，使用「關固力」，是否近似於系爭商標，有致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至被上訴人公司獲准註冊之「關固力 BUK-2 」商標

至多僅為判斷混淆誤認因素之一，已於前第五(二)1.項所述，是上開函文無

從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又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50 條、第 78條、第 85條第 1 

項但書、第 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

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

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或第 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